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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宁表示，关于《条
例》中哺乳时长的规定，为贯彻落实国家推行母乳喂养
的要求，提升全市母乳喂养率，明确了在婴儿出生后的
前 6 个月，推行纯母乳喂养，但不具备母乳喂养条件的
除外；对 6 个月到 24 个月内的婴幼儿，在为其补充其
他食物的同时，鼓励母亲继续进行母乳喂养。

要推行母乳喂养， 少不了高标准母婴室的建设与
完善。 有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，应当针对不同类型的医疗
机构，分别作出相应的规定，对此，《条例》修改为“从事助产
技术服务的医疗机构和儿科专科医院应当建设母婴室”。

与此同时，对于应当建设母婴室的公共场所，此次
终稿进一步划定了范围， 即面积超过 1 万平方米或者
日人流量超过 1 万人的医疗机构、公共交通运输场所、

公共文体服务场所、公共服务机构、旅游休闲场所、商
业经营场所，才需建设母婴室。

此外，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还提出，除了明确新建
上述规定公共场所母婴室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交付使用
外，还需增加规定“已建公共场所应当建设而未建设母婴室
的，应当补建”。 除此之外，此次修改后强调了公共场所母婴
室建设的独立设置，并满足通风采光的要求，同时要配
备专用哺乳椅、婴儿护理台、婴儿安全保护椅等设施。

《条例》表明，公共场所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建设
母婴室的，处以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。 市、区人
民政府应当设立母婴室和哺乳室建设补助资金， 纳入
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， 具体补助办法由市人民政府
另行制定。

六类特定公共场所须建母婴室
否则将面临 2万至 5万元罚款

我国首部针对母乳喂养地方性法规———《广州市母乳喂养促进条例》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

我国首部针对母乳喂养的地方性法规即将出台！
10 月 29 日， 广州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
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《广州市母乳喂养促进条例》（下
称《条例》）。 根据程序，《条例》需经省人大批准后施
行。 这无疑将是广州立法进程中的又一块里程碑。

与二审稿相比，终稿改动不少。《条例》规定，面积超 1
万平方米或日人流量过万的六类公共场所应建母婴室，
否则最高罚款 5万元。 同时，市、区政府应设立母婴室和
哺乳室建设补助资金，并纳入财政预算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 终稿进一步明确
了关于对医疗机构和母乳代用品
生产经营者的违法行为设定的处
罚，其中提出，医疗机构及其工
作人员接受母乳代用品生产经
营者免费提供的母乳代用品
的， 处以 2000 元以上 2 万元
以下罚款。

《广州市母乳喂养促进条例》亮点速览：
●关于母婴室建设：

一、 下列公共场所建筑面积超过 1 万平方米或
者日人流量超过 1 万人的，应当建设母婴室：

（一）医疗机构；
（二）火车站、轨道交通换乘站、长途客运车站、

高速公路服务区、机场等公共交通运输场所；
（三）图书馆、博物馆、文化馆、美术馆、工人文化

宫、青少年宫、市民活动中心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、体
育场、购书中心等公共文体服务场所；

（四）政务服务中心、便民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
机构；

（五）综合公园、专类公园、旅游景区等旅游休闲
场所；

（六）商业经营场所。
二、 女职工比较多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女职工

的需要，建设哺乳室，配备母乳储存设施。 鼓励写字
楼、工业园区等场所统一建设哺乳室。

●关于女职工产假与哺乳期待遇：
一、女职工按照规定享受产假和奖励假的，用人

单位应当依法支付女职工工资或者生育津贴， 不影
响其福利待遇和全勤评奖。

二、对哺乳未满一周岁婴儿的女职工，用人单位
应当在每天的劳动时间内为其安排一小时哺乳时
间；女职工生育多胞胎的，每多哺乳一个婴儿每天增
加一小时哺乳时间。 用人单位应当将女职工哺乳时
间视同正常劳动时间，并支付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。

女职工产假期满， 确有实际困难的， 经本人申
请，用人单位批准，可以请哺乳假至婴儿一周岁。 哺
乳假期间的工资待遇由双方协商决定。

■新快报记者 沈逸云

一、提出
2019 年 1 月，在广州市第十五届人大

第四次会议上，74 名广州市人大代表联名
提出《关于立法促进母乳喂养的议案》。

二、进入立法程序
2019 年 5 月 29 日 ，市十五届人大

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 ， 同意广
州市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关
于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
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 《关于立法
促进母乳喂养的议案 》 处理审议结果
的报告 ，标志着 《广州市母乳喂养促进
条例 》正式进入立法程序 。

一审：
2019 年 7 月 30 日至 31 日，广州市第

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对《广
州市母乳喂养促进条例 （草案修改建议
稿）》进行审议。

二审：
2019 年 9 月 29 日至 30 日，广州市第

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再次
对《广州市母乳喂养促进条例（草案修改
建议稿）》进行审议。

表决：
2019 年 10 月 29 日，广州市第十五届

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对《广州市母
乳喂养促进条例 （草案表决稿）》 进行表
决，表决结果为通过。

《广州市母乳喂养促进条例》立法之路

有意见认为， 草案修改稿关于鼓励构建母乳捐献
采集网络的规定不妥， 有关鼓励设立母乳捐献采集流
动站点、产后母婴康复机构采集点等规定，尚有待进一
步研究论证，建议暂不作规定为宜。 对此，《条例》 删除
“鼓励通过设立母乳捐献采集流动站点、产后母婴康复
机构采集点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采集点等采集捐献母
乳，构建母乳捐献采集网络”这一规定。

但同时，《条例》对母乳库运管、母乳捐献作出进一
步规范， 明确设立母乳库的医疗机构负责对母乳库进
行维护和管理， 不得向母乳代用品生产经营者提供捐

献母乳，否则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。 医疗机
构应当为母乳捐献者提供免费的健康检查和安全、卫
生、便利的捐献条件，可以发放一定的营养补贴。

在备受关注的女职工哺乳期待遇方面， 终稿亦有
修改。 有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 ， 草案修改稿关于女
职工为哺乳往返途中的时间视同正常劳动时间的
规定 ，与上位法规定不一致 ，且不具备操作性 。 对
此 ，《条例 》删除该规定 ，具体规定仅保留“用人单位
应当将女职工哺乳时间视同正常劳动时间， 并支付正
常工作时间的工资”。

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认为，《条例》 草案修改稿关
于对医疗机构和母乳代用品生产经营者的违法行为设
定的处罚过于笼统， 应当针对不同类型的违法行为设
定相应的处罚，而这也成为终稿的一大亮点。

根据《条例》，从事助产技术服务的医疗机构应每
年定期对全体医护人员开展母乳喂养知识和技能培
训， 将母乳喂养知识和技能培训纳入新入职工作人员
的岗前培训；配备专业的母乳喂养指导人员，通过举办
孕妇学校、发放母乳喂养指导手册等多种方式，对孕产
妇普及母乳喂养的知识与技能； 指导和帮助产妇在住
院期间尽早给婴儿哺乳；设立母乳喂养咨询门诊等。 否
则，将由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处以 2000 元以上 1 万
元以下罚款。

禁止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接受母乳代用品生产
经营者免费提供的母乳代用品， 或者接受母乳代用品
生产经营者以推销为目的有条件提供的设备、 资金和
资料。 违规者不仅将被没收违法所得， 同时面临 2000
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。

另一方面，对于母乳代用品生产经营者，《条例》亦
明确，其不得向医疗机构免费提供母乳代用品，或者以
推销为目的有条件地提供设备、资金和资料，否则由市
场监督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 处以 1 万元以上 5 万
元以下罚款。

同时， 母乳代用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在母乳代用品
销售区域设置提倡母乳喂养或者宣传母乳喂养优点的
提示语，不然也将面临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。

政府应设母婴室和哺乳室建设补助资金
纳入市、区财政预算

医疗机构接受免费母乳代用品
将面临最高两万元罚款

医院不得向母乳代用品生产经营者提供捐献母乳
母乳捐献者有望获营养补贴

■广州一些重要公共场所已设置母婴室。 资料图片


